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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6_9E_97_E

4_B8_9A_E5_B1_80_E8_c36_325330.htm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

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绿化、美化的要求越

来越高，有些地方为了加快绿化美化的进程，直接采挖多年

生树木进行异地移植和经营，由于受经济利益驱动，一些地

方乱采乱挖树木，毁林毁地，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

破坏。为规范树木移植、制止乱采乱挖，国家林业局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 一、采挖树木应以有利于森林资源保护，不

破坏森林、树木、林地为前提，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按

照国家有关林木采伐的规定进行管理。 二、自然保护区、名

胜古迹、革命纪念地，国家规定的重点防护林和古树名木，

以及生态地位极端重要、生态环境极端脆弱的特殊保护区和

重点保护区的树木，严禁采挖。 三、采挖树木由林权单位或

个人向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采挖作业设

计文件和林地植被恢复措施，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后方可采

挖。 林业主管部门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时要注明“树木采挖

”项目，同时应当对批准的采挖作业进行监督管理，并主动

提供有关技术服务，以提高采挖树木的成活率，巩固绿化成

果。 四、采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珍贵树木的，要严格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和《国家林业局

关于实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集证有关问题的通知》的

有关规定办理。 五、经营（加工）采挖树木必须经县级以上

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未经批准采挖

的树木。 六、运输采挖树木的，要依法办理木材运输证，实



行凭证运输。木材检查站要加强对采挖树木运输的监督检查

。 七、申请采挖树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林地、植被保

护措施，并依法缴纳林业规费。采挖时不得破坏周边的林地

和植被，采挖后限期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并补植所采挖株数

一倍以上的树木。 八、未经批准擅自采挖、运输、收购采挖

树木，或者因采挖树木造成林地、植被破坏的，要依照法律

法规关于林木采伐、林地管理、木材运输和收购的规定进行

处罚。 通知所称采挖的树木包括活立木、再生树蔸、树桩；

生态地位极端重要、生态环境极端脆弱的特殊保护区和重点

保护区的具体范围参照国家标准《生态公益林建设导则》

（GB/T18337.12001）。 地方性法规对采挖树木有具体规定的

，可按地方法规执行。 各省（区、市）林业主管部门可结合

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报国家林业局备案。各地

要认真贯彻落实通知精神，严格加强对采挖树木的监督管理

，严厉打击乱采乱挖、毁林毁地行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